
证券代码：000928� � � �证券简称：中钢吉炭 公告编号：2011-043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发出

。

2.

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

3.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

，

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

7

人

。

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的董事为髙蔚卿

、

姜宝才

、

吴红斌

、

郭国庆

、

许斌

、

李国义

、

赵英杰

。

4.

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杨光主持

，

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5.

说明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公司向关联方上海碳素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价值

1,343.00

万元

，

并销售炭素产成品

175.44

万元

；（

详见同期发布的关联交易公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审议

《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

全文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市神舟炭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和吉林市高科特种炭素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的发展需求

，

以及生产经营更加顺畅

，

公司拟转让部分固定资产

（

工作机器

、

仪器

仪表

、

运输设备等

）

给该两家企业

，

共计价值

462

万元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第

1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杨光回避表决

，

上海碳素有限公司

系公司关键管理人员杨光先生管理的企业

。

本次会议的

1

、

3

两项议案均经过公司独立董事事情认可

，

认为该两项议案的决策程序及

公平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三

、

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0928� � � �证券简称：中钢吉炭 公告编号：2011-044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1.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向关联方上海碳素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价值

1,343.00

万元

，

并销售炭素产成品

175.44

万元

。

2．

公司关联董事杨光在董事会表决时已回避表决

，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按照相关规定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3．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要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

上海碳素有限公司

，

住所

、

注册地

、

主要办公地为上海市闵行区龙吴路

4221

号

，

企业性质

为国有

，

法定代表人杨光

，

注册资本

7369.34

万元

，

税务登记证号

310112759571263

。

2．

上海碳素有限公司始于

2004

年

3

月

。

2006

年

，

依据上海市政府

（

2006

）

8

号文批准的

【

吴泾

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实施规划

】

及上海市政府

（

2006

）

45

号文批准的

【

吴泾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

实施计划纲要

】

的要求

，

2006

年底关停碳素生产的煅烧

、

混捏

、

焙烧

、

浸渍四条生产线

。

目前上

海碳素有限公司已停止生产

，

处于资产清理阶段

。

3.

上海碳素有限公司系公司关键管理人员控制的企业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标的资产概况

。

（

1

）

该项关联交易系中钢吉炭长春分公司向上海碳素有限公司采购一部分其停产前期所

囤积的原材料包括

（

石油焦

、

碳粉

、

炭块等

），

并借助其仍存在的客户资源销售炭素产成品

。

（

2

）

该项关联交易涉及采购费用共计

1,343.00

万元

，

销售产成品

175.44

万元

。

（

3

）

本次关联交易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成交价格严格按照明确

、

公允的市场价格执行

。

五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的生产用原材料采购及产成品销售主要

，

对本期和未来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无明显影响

。

六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海碳素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

采购费

用共计

1,343.00

万元

，

销售产成品

175.44

万元

（

截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

）。

七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

，

并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及公平性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八

、

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

2．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93� � �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11-041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荣盛石化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

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

、

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

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

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会议的

董事

9

人

(

其中

:

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4

人

,

分别为郑植艺

、

保育钧

、

邵毅平和郑

晓东

)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

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充分讨论

,

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内容摘要

:

公司拟为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甘井子支

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

贸易融资

、

开立信用证

、

开立保函等业务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为

175,000

万元人民币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定﹤子公司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议案

》。

《

子公司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在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详细内容见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

(

编号

:2011-043)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备查文件

1

、《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93� � �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11-042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30

日

,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荣盛石化

”

)

董事会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同意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逸

盛大化

”

)

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

贸易融资

、

开立信用证

、

开立保函等业务提供担保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因公司该笔担保额已经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故该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为逸盛大化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甘井子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

贸

易融资

、

开立信用证

、

开立保函等业务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为

175,000

万元人民币

。

上述担保事项已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经全体董事全票通过

。

截至

目前

,

公司尚未与有关银行签署担保协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4

月

29

日

,

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

,

实收资本

120,000

万

元

,

法定代表人为李水荣

,

住所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孤山

,

主要从事精对苯二甲酸

(PTA)

的

生产与销售业务

,

具备年产

225

万吨

PTA

的设计产能

。

公司通过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逸盛大化

56%

的股权

,

为其控股股东

。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相关财务数据

:

单位

:

万元

主要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６２３

，

２９０．２０ １

，

０２１

，

８２２．２０

股东权益

２８２

，

９８２．９３ ４２０

，

３０５．５１

负债总额

３４０

，

３０７．２６ ６０１

，

５１６．６９

银行贷款总额

１８７

，

１４０．５４ ２８８

，

８６９．０２

流动负债总额

２１３

，

８６０．４３ ５２３

，

９１７．８５

主要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１

，

０１３

，

２０１．０３ １

，

０８０

，

６７３．２３

利润总额

１６１

，

５２０．４８ １６１

，

６３６．１４

净利润

１３７

，

４１５．２２ １３７

，

３２２．５７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初步协商

,

公司与有关银行拟签署的担保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

1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甘井子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

贷款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甘井子支行

保证人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

逸盛大化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贷款人偿还和支付的本金及该本金产生的利息、 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款项，最高担保额

１７５

，

０００

万元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日后两年止

生效日期 自保证人与贷款人各自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逸盛大化作为公司

PTA

业务的核心子公司

,

因其业务经营与发展需向银

行申请贷款以满足资金周转需求

。

同时

,

逸盛大化也已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

为其解

决外部融资需要

。

公司与逸盛大化之间互相提供担保有利于缓解上市公司整体的短期资金需求

,

有利于促

进公司

PTA

和聚酯涤纶业务的协调

、

健康发展

,

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的资金周转效率

,

进

而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状况

。

逸盛大化作为公司盈利的主要贡献者

,

近年来保持健康快速发展

,

其资产负债结构合理

,

盈利能力较强

,

现金流量正常

,

资产等级良好

,

自成立以来不存在逾期还款等不良信用记录

,

因

此公司因上述担保事项导致的偿债风险较小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预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04,928

万元

,

约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66%

。

除此之外

,

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

无逾期担保

。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175,000

万元担保尚需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特此公告

。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93� � �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11-043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

议

,

公司决定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

月

16

日

(

星期一

)

上午

9:30

2

、

会议召开地点

:

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荣盛控股大楼十二楼会议室

3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行使表决权

5

、

会议期限

:

半天

6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

月

9

日

二

、

出席会议对象

1

、

截至

2012

年

1

月

9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以书面形式委托的股东代理人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

保荐机构代表

。

4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5

、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

三

、

会议审议事项

1.

《

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

、

会议登记方法

1

、

登记时间

:2012

年

1

月

13

日上午

9:00

—

17:00

2

、

登记地点

:

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荣盛控股大楼董事会办公室

3

、

登记办法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

(2)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股东账户卡

、

持股清单

、

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

书

,

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

(3)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4)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

、

传真件进行登记

,

需在

2012

年

1

月

13

日下午

17

点前

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五

、

其他事项

1

、

会议联系人

:

全卫英

、

钱利霞

2

、

联系电话

:0571-82520189

3

、

传 真

:0571-82527208

转

8150

4

、

邮政编码

:311247

5

、

通讯地址

:

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荣盛控股大楼

六

、

备查文件及备置地点

1

、

备查文件

:

《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2月30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致

: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

_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2012

年

1

月

16

日召开的荣盛石化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

票

。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

其行使表决

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

(

本人

)

承担

。

会议议案表决情况

议 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

:

请在每一需审议的议案或事项表决栏的

“

同意

”、“

弃权

”

或

“

反对

”

栏内划

“

√

”

,

填写其

它标记

、

漏填或重复填写的无效

。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明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_____________

股

受托人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2012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

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注

:

委托授权书以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证券代码:002493� � �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11-044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整改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

知

》

的要求

,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对内控规则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

,

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内部

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

及

《

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

改计划

》

(

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对于在自查中发现的问题

,

公司

进行了全面整改

,

现将有关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整改完成情况

:

1

、

整改事项

:

公司各控股子公司尚未分别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整改完成情况

:

公司已制定

《

子公司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

,

以规范子公司的重大信息内部报

告工作

,

明确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的职责和程序

,

该制度已经公司

201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2

、

整改事项

:

公司尚未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

《

委托代

办股份转让协议

》

整改完成情况

:

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

并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刊登了相关公告

(

公告编号

:2011-038),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截至目前

,

公司已完成了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

工作

。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建设

,

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

二

、

备查文件

1

、《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62� � �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2011-049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项目的研发及产品化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鉴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

，

为优化产品结构

，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拟终止

部分项目的研发及产品化

。

由于相关项目前期已进行资本化

，

本次项目终止后

，

该部分项目

的资本化余额将转为当期费用

，

涉及金额为

３４

，

６１０

，

０２４．４４

元

。

一

、

拟终止项目的资本化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拟终止项目的资本化及摊销情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元

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资本化开始时间

／

已摊销月份

累计投入 累计摊销 当前余额

１

开发支出 创艺大师

４

代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

，

５０６

，

７００．０９

—

９

，

５０６

，

７００．０９

２

开发支出 无板手写笔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３

，

３０３

，

２９３．８０

—

３

，

３０３

，

２９３．８０

３

开发支出

基于

ＴＤ

的移动办

公手持阅读终端的

研发及产品化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８

，

１８８

，

４７８．２２

—

１８

，

１８８

，

４７８．２２

４

无形资产

基于

ＴＤ

电子纸移

动数字阅读终端的

研发及产业化

６

个月

３

，

９５８

，

１４４．４９ ６５９

，

６９０．７５ ３

，

２９８

，

４５３．７４

５

无形资产

Ｎ６１８

（

ＴＤ

功能）

１２

个月

４６９

，

６４７．８９ １５６

，

５４９．３０ ３１３

，

０９８．５９

合

计

３５

，

４２６

，

２６４．４９ ８１６

，

２４０．０５ ３４

，

６１０

，

０２４．４４

二

、

拟终止上述项目的原因

１

、

创艺大师

４

代

：

由于公司对绘画板产品的策略发生变化

，

用绘画屏替代高端绘画板

，

因

此原定义的新一代绘画板

———

创艺大师

４

代项目没有继续进行的必要

，

从研发资源有效使用

以求得整体更优的角度出发

，

拟终止该项目进一步的开发工作

。

２

、

无板手写笔

：

由于无板手写笔市场有替代技术出现

，

竞争对手推出了同类产品

，

导致

该项目的技术方案和成本缺乏竞争力

，

拟终止该项目的进一步开发工作

。

３

、

基于

ＴＤ

的移动办公手持阅读终端的研发及产品化

：

由于市场发生较大变化

，

如有通讯

功能的低端

Ｐａｄ

及智能手机大量上市等

，

同时本项目一再延期

，

产品成本也居高不下

，

若继续

进行项目产品化把其推向市场

，

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

拟终止该项目

。

４

、

基于

ＴＤ

电子纸移动数字阅读终端的研发及产业化

：

本项目产品面向通讯行业

，

推出产

品后没有达到预期的营销目标

，

且未来市场仍然暗淡

，

拟在销完相关产品库存后

，

停止产品

生产

。

５

、

Ｎ６１８

（

ＴＤ

功能

）：

本项目产品面向通讯行业

，

推出产品后没有达到预期的营销目标

，

且

未来市场仍然暗淡

，

拟停止产品生产

。

三

、

终止上述项目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上述项目的研发及产品化终止后

，

公司将把相关项目的资本化余额

３４

，

６１０

，

０２４．４４

元全

部转为当期费用

，

影响当期损益

。

该处理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和规定

。

公司在

《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

》

中预测全年业绩亏损

３．５

亿

－３．６

亿元

。

由于上述项目终止

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

，

可能导致公司对该预测进行修订

。

公司将尽快进行全年财务测算

，

并在需要进行业绩修订时及时发布相关公告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四

、

审批程序

该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48� � �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11-047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金新农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并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00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其中亲自出席董事

8

人

,

委托他人出席董事

1

人

(

独立

董事蔡辉益先生因工作安排冲突

,

书面委托独立董事孙俊英女士代为出席会议并发表表决意见

)

。

会议以现

场加通讯

(

传真

)

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俊海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一

、

经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

,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

一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完成情况

的报告

》

《

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完成情况的报告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审核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刊登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

《

证券

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的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

》

相关部分

。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

动的整改完成报告的独立意见

》。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

改报告的核查意见

》。

(

二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

活动的整改报告

》

《

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审核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刊登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

《

证券

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的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

》

相关部分

。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

动的整改报告的核查意见

》。

(

三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

《

关于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以及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审核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刊登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

《

证券

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的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

》

相关部分

。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关

于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

及

《

独立董事关于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独立意见

》。

公司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2011

年关联交易计划事项的核查意见

》。

(

四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公司章程修订案

》

详见本公告附件

,

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

(

五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修订后的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以及修订对照表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

(

六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修订后的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以及修订对照表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

(

七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修订后的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以及修订对照表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

(

八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修订的

《

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

以及修订对照表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

(

九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报备制

度

〉

的议案

》

修订后的

《

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报备制度

》

以及修订对照表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十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定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

度

〉

的议案

》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

、

备查文件

1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2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完成报告的独立意见

》

3

、《

独立董事关于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

4

、《

独立董事关于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

5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

改报告的核查意见

》

6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

动的整改报告的核查意见

》

7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2011

年关联交易计划事项的核

查意见

》

8

、《

第四季度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

》

9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件

: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1

年

12

月

)

为统一相同事项在不同制度中的规定

,

明确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董事长等权责

,

进而使得公司章程条理

更清晰

,

特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如下

:

原《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修订

方式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章节条目 内容 章节条目 修改后的内容

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修订 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三十九

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

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规

定的，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

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

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

得利用利润分配、 资产重

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

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

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

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

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

的利益。

修订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三十九

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员不得

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规定

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

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

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

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

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

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

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不得无偿向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不得

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向股东或者实际控制

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不

得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股东或者实际

控制人提供资金、 商品、 服务或者其他资

产； 不得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 或者无正当理由

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 不得无

正当理由放弃对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债

权或承担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债务。 公

司与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之间提供资金、

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的交易，应严格按

照本章程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履行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关联董事、关联

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第四章

第四节

第五十四

条

召集人将在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

２０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

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将

于会议召开

１５

日前以公告

方式通知各股东。

修订

第四章

第四节

第五十四

条

召集人将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２０

日前以公

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临时股东大会将于会

议召开

１５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公

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 不应当包括会议召

开当日。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九十七

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

政法规和本章程，对公司负

有下列忠实义务：

（一） 不得利用职权收

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

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二） 不得挪用公司资

金；

（三） 不得将公司资产

或者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

者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

存储；

（四） 不得违反本章程

的规定，未经股东大会或董

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

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

他人提供担保；

（五） 不得违反本章程

的规定或未经股东大会同

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

进行交易；

（六） 未经股东大会同

意， 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

自己或他人谋取本应属于

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

为他人经营与本公司同类

的业务；

（七） 不得接受与公司

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八） 不得擅自披露公

司秘密；

（九） 不得利用其关联

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十）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

其他忠实义务。

董事违反本条规定所

得的收入， 应当归公司所

有；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修订

增加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九十七

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章

程，对公司负有下列忠实义务：

（一）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

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二）不得挪用公司资金；

（三）不得将公司资产或者资金以其个

人名义或者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四）不得违反本章程的规定，未经股

东大会或董事会同意， 将公司资金借贷给

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五）不得违反本章程的规定或未经股

东大会同意， 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

交易；

（六）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利用职

务便利， 为自己或他人谋取本应属于公司

的商业机会， 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本公

司同类的业务；

（七）不得接受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

己有；

（八）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九）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

益；

（十）不得利用公司内幕信息为自己或

他人谋取利

（十一） 在其职责范围内行使权利，不

得越权；

（十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

章程规定的其他忠实义务。

董事违反本条规定所得的收入， 应当

归公司所有；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一百零

一条

董事辞职生效或者任期届

满，应向董事会办妥所有移

交手续，其对公司和股东承

担的忠实义务，在任期结束

后并不当然解除，在董事辞

职生效或任期届满后的

２

年

内仍然有效。

修订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一百零

一条

董事辞职生效或者任期届满，应向董事会

办妥所有移交手续，其对公司和股东承担

的忠实义务，在任期结束后并不当然解除，

在董事辞职生效或任期届满后的

２

年内仍

然有效。 但其对公司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

直至该秘密成为公开信息，不以两年为准。

第五章

第二节

第一百一

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

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

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

理财、 关联交易的权限，建

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

关专家、 专业人员进行评

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一） 公司在一年内对

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委

托理财不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

项，由董事会批准；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由股东大会批准。

（二） 公司在一年内资

产抵押、借入资金金额及申

请银行授信额度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由董事会批准；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

３０％

的， 由股东大会

批准。

（三） 公司与关联人发

生的交易金额低于

３０００

万

元，或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的关

联交易，由董事会批准。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

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

提供担保除外）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由股东大

会批准。

（四） 董事会审议关联

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

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他

董事行使表决权。 董事会会

议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

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

所做决议须经非关联董事

过半数通过。 出席董事会的

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

的，应当将该交易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五） 公司对外担保遵

守以下规定：

第五章

第二节

第一百一

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

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的权限，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

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

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一）公司在一年内对外投资、收购出

售资产、 委托理财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由董事会批准；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由

股东大会批准。

（二）公司在一年内资产抵押、借入资

金金额及申请银行授信额度不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项， 由董事

会批准；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由股东大会批准。

（三）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交易金

额达到

３０

万元以上、

３００

万以下的关联交

易， 或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人民

币

３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值

０．５％

以上、 低于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或低于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

５％

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交易金额达

３００

万以上，或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提交

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四） 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

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也不得代理其他董

事行使表决权。 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非

关联董事出席即可举行， 董事会会议所做

决议须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 出席董

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 应当

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司对外担保遵守以下规定：

１

、公司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 除按本章程规定须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之外的对外担保事项， 董事会

有权审批。

２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

意。

３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

对外担保， 应当及时披露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决议、 截止信息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总额。

如属于在上述授权范围内，但法律、法

规规定或董事会认为有必要须报股东大会

批准的事项，则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四章

第六节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

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

种方式和途径，包括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

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修订

第四章

第六节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有效的

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 应当

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一）证券发行；

（二）重大资产重组；

（三）股权激励；

（四）股份回购；

（五）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当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 （不含日常关

联交易）和对外担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子公司的担保）；

（六）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偿还其

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七）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

境外上市；

（八）根据有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的自主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

（九）拟以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的闲

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十）对社会公众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

的其他事项；

（十一）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要求采取网络投票等方式的其他事项。

第四章

第五节

第七十三

条

召集人应当保证会议记录

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出

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

会秘书、 召集人或其代表、

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

录上签名。 会议记录应当与

现场出席股东的签名册及

代理出席的委托书、网络及

其他方式表决情况的有效

资料一并保存，保存期限为

１０

年。

修订

第四章

第五节

第七十三

条

召集人应当保证会议记录内容真实、 准确

和完整。 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

书、召集人或其代表、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

议记录上签名。 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

股东的签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 网络

及其他方式表决情况的有效资料一并保

存，保存期限不少于

１０

年。

第五章

第二节

第一百一

十条

１

、 公司对外担保必须

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除按本章程规定须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之外的对

外担保事项，董事会有权审

批。

２

、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

项时，应经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

同意。

３

、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的对外担保，

应当及时披露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决议、截止信息披露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

如属于在上述授权范

围内，但法律、法规规定或

董事会认为有必要须报股

东大会批准的事项，则应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五章

第二节

第一百一

十条

第五章

第二节

第一百一

十二条

增加

第五章

第二节

第一百一

十二条第

（六）款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六）董事会就以下事项对董事长和总

经理分别授权：

１

、 董事长决定公司一年内累计超过

５００

万元、 并在

１５００

万元以内的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出租租入资产事宜；总经理决定

公司一年内累计在

５００

万元以内的对外投

资、收购出售、出租租入资产事宜。

２

、董事长决定公司一年内累计

５０００

万

元以内的贷款、抵押等事项，但属于公司章

程第

４１

条规定的情形除外。

３

、 董事长决定公司超过

１００

万元、 并在

３００

万元以内计划外重大财务支出；总经理决

定公司

１００

万元以内计划外重大财务支出。

４

、董事长决定公司超过

１０

万元、并在

１００

万元以内法人财产处置事项；总经理决

定公司

１０

万元以内法人财产处置事项。

５

、董事长决定公司超过

５０

万元、并在

１５０

万元以内的非生产性固定资产购置事

项； 总经理决定公司

５０

万元以内的非生产

性固定资产购置事项。

６

、 签署以上授权范围内的所有合同、

协议。

以上授权事项， 均应按公司正常工作

流程审批后，由董事长或总经理先行决定，

并及时提交董事会和公司备案。 所有涉及

委托理财、委托贷款、风险投资、对外担保

等事项，不在以上授权范围内。本授权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至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

第五章

第二节

第一百一

十二条第

（六）款

（六）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修订

（序

号）

第五章

第二节

第一百一

十二条第

（七）款

（七）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五章

第二节

第一百二

十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

为：记名投票表决。

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

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

提下，可以用传真或电子邮

件进行并作出决议，并由参

会董事签字。

修订

第五章

第二节

第一百二

十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记名投票表决。

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

意见的前提下， 可以用传真或电子邮件进

行并作出决议，并由参会董事签字。

董事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对董

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 董事会决议违反法

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致使公司遭

受损失的， 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

责任。 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

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

第十二章

第一百九

十五条

本章程所称

＂

以上

＂

、

＂

以

内

＂

、

＂

以下

＂

，都含本数；

＂

不

满

＂

、

＂

以外

＂

、

＂

低于

＂

、

＂

多于

＂

不含本数。

修订

第十二章

第一百九

十五条

本章程所称

＂

以上

＂

、

＂

以内

＂

、

＂

以下

＂

、“不超

过”，都含本数；

＂

不满

＂

、

＂

以外

＂

、

＂

低于

＂

、

＂

多

于

＂

、“超过”不含本数。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证券代码:002548� � �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11-048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

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

,

并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星期四

)

上午

10:00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记名

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5

人

。

监事会主席王军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

会议的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和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一

、

经本次监事会审议并有效表决

,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

一

)

会议以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完成情况

的报告

》

监事会经审议

,

对公司提交的

《

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完成情况的报告

》

审核意见如下

:(1)

公司已

对自查中发现的制度不完善

、

董事会下属的专门委员会需加强建设

、

控股子公司内控执行力不够

、

公司董

监高对上市公司法律法规规则熟悉度不够及信息披露流程需细化

、

信息披露部门力量薄弱等问题进行了

切实整改

。

(2)

对深圳市证监局检查发现的董事会运作不规范的现象做出了切实整改

,

已补齐相应的表决票

;

对深圳市证监局检查发现的部分制度不完善已经进行了修订完善

;

对深圳市证监局检查发现的投资者接待

工作细节方面不规范的现象做出了切实整改

;

对深圳市证监局检查发现的财务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的现象做

出了切实整改

。

(3)

监事会对

《

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完成情况的报告

》

无异议

。

(

二

)

会议以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

活动的整改报告

》

监事会经审议

,

对公司提交的

《

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

审核意见如下

:

(1)

公司财务部门对自查中发现的财务人员从业资格未取得证书方面存在的问题

、

财务管理制度费用控制

授权未作出明确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

财务印鉴未作登记备查问题

、

报销及工资支付方式不规范问题

、

财

务信息系统操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

销售合同未及时传递到财务部等问题进行了切实整改

。

(2)

对深圳市证监

局检查发现的财务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等问题

,

其中财务人员未取得会计丛业资格证书的问题在自查中已发

现并进行了整改

,

对于财务总监兼任财务信息系统的系统管理员

、

存在整本盖好的空白收据

、

部分财务事项

通过

QQ

、

Skype

等即时通讯工具审批

,

未见书面留痕

、

支票的使用登记情况不完整等问题进行了切实整改

。

(3)

监事会对

《

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

无异议

。

(

三

)

会议以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

监事会经审议

,

对公司提交的

《

关于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审核意见如下

:

公司调整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该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及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文件的要求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监事会对

《

关于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

无异议

。

二

、

备查文件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48� � �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11-049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1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和

2011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1

年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

其中预计与

福建一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一春农业

”

)2011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万

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福建一春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饲料

１

，

８００．００ １

，

２１６．２５ １．０６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

2010

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

等详见

2011

年

3

月

24

日

、

4

月

18

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鉴于原料

、

猪肉两个市场和价格的变化

,

由此影响公司与一春农业

2011

年发生的交易实际销售量略增

、

实际销售价格根据市场价格进行了微调的状况

,

公司预计

2011

年与一春农业的额度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

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将出现小幅变动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规则汇编

》

,

公司须对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与一春农业的额度进行调整

,

以保证公司经营生产的持续

、

稳

定运行

,

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

现将公司与一春农业

2011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金额调整如下

: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

类别

原预计金额（万

元）

预计增减

金额（

＋／－

）

调整后的

预计金额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福建一春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饲料

１

，

８００ ＋３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

，

８２７

《

关于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已经公司

201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

保荐机构发表了持续督导期间的核

查意见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规定

,

此次最新预计的超出金额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标准

,

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亦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

二

、

关联方介绍及说明

(

一

)

基本情况

一春农业的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余贞祺

,

住所

:

南平市延平区夏道镇湖滨路

38

号

,

经营范围

:

生猪饲养

;

生猪销售

,

淡水水产养殖

、

销售

;

园林绿化

、

花卉

、

果蔬

、

食用菌

、

茶叶种植

;

花卉

、

果蔬

、

食用菌销售

;

农业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为

3,712

万元

,

负债

1,460

万元

,

净资产为

2,252

万元

;2010

年营业收入

为

3,457

万元

,

净利润为

387

万元

,

应收账款

40

万元

。

(

以上数据已经福建国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

该公司总资产为

4,062

万元

,

负债

1,420

万元

,

净资产为

2,641

万元

;2011

年

1-9

月实现

营业收入

3,510

万元

,

净利润

389

万元

,

应收账款为

85

万元

。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

二

)

关联关系说明

一春农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金新农饲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贞祺控制的法人

。

为公司与下游

专业养殖户合作产生的关联方

,

该类关联交易具有持续性

。

(

公司根据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第

71

条

第

6

款规定的

“

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

认定一春农业为公司的关联方

。

)

(

三

)

履约能力分析

一春农业经营状况良好

,

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

三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

、

定价政策与依据

:

遵循公平

、

公正

、

公开的原则

,

严格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

2

、

关联交易费用支付时间

、

结算方式

:

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

。

四

、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一春农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与一春农业

2011

年的实际累计发生额为

1,827

万元

,

预计

2011

年公司与一春

农业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较

2011

年初预计金额将增加不超过

300

万元

,

经调整后的公司与一春农业

2011

年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

2,100

万元

。

五

、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谨慎的态度

,

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界定公司的关联方

,

同时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能够保证公

司良好的销售渠道

,

双方的既往业务合作情况良好

,

定价原则公允

,

不存在损害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

也不存在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

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

是公司与关联方经营生产工作的客观需要

,

也是公司规范运作的必

然要求

。

由于关联交易调整金额较小

,

以及公司与一春农业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较小

,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对其

形成依赖

,

也不会对公司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

六

、

审议情况

(

一

)

董事会审议情况

此议案已经公司

201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此次最新预计的超出金额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

故无须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蔡辉益先生

、

刘宁女士

、

孙俊英女士事前认可本关联交易

,

认为

:

鉴于原料

、

猪肉两个市场

、

价格

的变化和公司与关联方部分销售商品发生改变的实际状况

,

公司

2011

年与关联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

与预计金额出现小幅变动

。

为规范公司运作

,

须对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额度进行小幅调整

,

以保

证公司经营生产的持续

、

稳定运行

,

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

为此

,

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

。

独立董事蔡辉益先生

、

刘宁女士

、

孙俊英女士对此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

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

易的预计

,

是公司与关联方经营生产工作的客观需要

,

也是公司规范运作的必然要求

。

2

、

交易遵循市场化原

则

,

公开透明

,

定价合理

,

且审议

、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此交易并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

也没有损害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

。

3

、

此次对

2011

年关联交易预计调整增加的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

无须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

(

三

)

监事会审议情况

经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审议

,

对公司提交的

《

关于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

审核意见如下

:

公司调整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

,

没有损害公司

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该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文件的要求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监事会对

《

关于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无异议

。

(

四

)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表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

份有限公司调整

2011

年关联交易计划事项的核查意见

》。

意见具体如下

: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金新农调整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符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独立意见

,

并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

过

,

决策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等文件的要求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保荐机构对公司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

七

、

备查文件

1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2

、《

独立董事关于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

3

、《

独立董事关于调整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

4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2011

年关联交易计划事项的核

查意见

》

5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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